《乌鲁木齐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为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解决当前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局组织人员编制了《乌鲁木齐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管理办法》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必要性

（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监管面临严峻形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从2015年到2024年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逐年攀升，年产生量从777万吨增加至983万吨。2025年4月，自治区环保督察我市期间指出我市米东区、甘泉堡行政交界区域存在多处固体废物违规倾倒点，倾倒历史长、数量大，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2025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8部委印发通知，安排部署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3年行动，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高发态势，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仍然艰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各个环节作出了规定，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发现，部分条款如产废单位核实受委托单位的资格能力、合同中污染防治责任的约定、信息化建设、管理台账的建立等等方面，有必要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进一步细化、完善和明确。目前自治区、市两级均未出台有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条例或行政规范性文件，此次制定出台的《管理办法》，能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并为环境监督管理提供有效支撑。

高质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要求

目前我市正在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市政府印发实施的《乌鲁木齐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明确要健全制度和监管体系，推进依法行政。2025年1月生态环境部等5部委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进展评价办法（试行）》中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降低贮存量占比、产生强度等提出更高要求。

《管理办法》的制定，对健全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安全处置目标，提升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二、制定依据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218号），该办法对文件的起草、合法性审核、决定与公布、备案审查、清理、监督考核扥工作作出明确规定。

（二）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559号，2009年10月1日施行）

5.《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32号公布，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三）政策文件

1.《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号）

2.《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号）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年第82号）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工信节能〔2024〕3号）》

5.《“无废城市”建设进展评价办法（试行）》（环办固体〔2025〕3号）

6.《关于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有关要求的公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公告〔2023〕53号）
（四）标准规范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三、起草过程

第一阶段（大纲编制阶段）：2025年6月底-7月初，经梳理国家及自治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查阅全国其他省市先进经验和做法，经讨论和请示领导，明确了编制原则和思路，制定了编制大纲。此次《管理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单独制发，不涉及其他市属委办局和区（县）政府职责，按要求不设定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事项。

第二阶段（现场调研和编制阶段）：2025年7月，为全面摸清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现状和存在问题、诉求，我中心持续对全市产废量超过1000吨的39家超过重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和调研，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管理办法》（初稿）。
第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2025年8月，持续开展了三轮征求意见。一是系统内征求意见。包括对局系统、专家和自治区固管中心意见，共收集相关意见36条（其中5名专家意见23条，自治区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意见5条，局系统意见8条），修改完善后形成《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以条文形式表述共20条，本办法不分章、节。按照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对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作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主要内容如下：
第1-4条，明确了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和公众参与的内容。
第5条，细化和明确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企业的主体责任。明确了企业应当落实的污染环境防治要求，包括责任制度、污染防治措施、人员技术能力、管理台账等方面。
第6-8条，对环评制度、排污许可制度、清洁生产制度中有关一般工业固废内容提出管理要求。主要压实了工业业园区落实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的主体责任，要求园区配套建设技术先进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设施或制定科学可行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案。工业园区应依法开展跟踪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或利用处置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第9条，对利用处置提出具体要求。主要是结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提出了规模化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废路径。鼓励粉煤灰、煤矸石、脱硫石膏、尾矿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生态修复、充填回填等领域的规模化利用，利用过程应当满足国家或自治区环境污染控制要求，涉及建设项目的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确保环境风险可控。

第10条，有关生态损害赔偿要求，明确了违反国家有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和个人，依照《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办法》等五项办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第11条，细化和明确了产废单位委托他人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时，应核实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6个项具体内容，包括环评及批复、排污许可、技术水平和运行情况、产品标准、台账、运输车辆等；明确了转委托环节中产废单位的主体责任，以及与受托方、第三方所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12条，细化和明确了产废单位委托他人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时，签订的委托合同所应该载明的7项具体要求，具体包括一般工业固废种类数量、单价、特性、运输起点接收点、受托方能力规模、受托方向委托方报告要求、执行的污染防治措施等。

第13条，提出了受托方应承担的职责，应履行合同约定污染防治要求，并将实际运输、处置利用情况书面告知产废单位。禁止受托方接收不符合要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第14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设施管理方面的要求，新建、改建、扩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填埋场的选址、建设、运行、封场、土地复垦等应当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要求。

第15条，明确跨省转移要求。按照固废法要求，提出出疆贮存、处置的，应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出疆综合利用的，应当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备案。

第16条，台账管理要求。明确了产废超过1000吨的单位应当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申报电子台账，鼓励其他单位申报电子台账。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第17条。信息化建设相关内容。明确提出产废单位应当每年3月10日前在“自治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完成上一年度申报登记。同时鼓励产生、运输、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鼓励企业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出入口磅秤位置、贮存场所及利用、处置设施等关键节点设置视频监控，配备智能称重设备。

第18条，信息公开方面内容。产生、贮存、运输、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定期依法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向公众开放设施、场所，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

第19条，名词解释。原文引用《固废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中有关论述。

第20条，实施时间。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2年。

